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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于 2005 年 4 月 4 日至 15 日在维
也纳举行了第四十四届会议。会上，各国和国际组织登记空间物体的做法问题

工作组审议了秘书处编写的题为“各国和国际组织登记空间物体的做法”的背

景文件（A/AC.105/C.2/L.255和 Corr.1和 2）。 

2. 工作组一致认为，应请各会员国研究背景文件，并就下列问题提交资料和
看法：(a)协调各种做法（行政做法和实践做法）；(b)空间物体未予登记的情
况；(c)有关在轨空间物体所有权转让的做法；(d)有关“外国”空间物体的登记/
不登记的做法。 

3. 秘书长在 2005 年 8 月 25 日的普通照会中邀请各国政府就上述问题提交资
料和看法。 

4. 本文件是秘书处根据截至 2006年 1月 9 日从委员会下列成员国收到的资料
和看法编写的：德国和摩洛哥。 
 

二. 从成员国收到的答复
* 

 
德国 

 
[原件：英文] 

 
1. 德国欢迎秘书处编写的题为“各国和国际组织登记空间物体的做法”的背
景文件（A/AC.105/C.2/L.255 和 Corr.1 和 2）中所载的详细分析研究，相信有必
要作出进一步努力，以在空间物体登记方面达成国际协调做法。 
 

1. 协调各种做法（行政做法和实践做法） 
 

2. 联合国登记册是国际法下唯一的空间物体全球统一登记文书，并且也应当
始终如此。在人们对各种空间应用的商业兴趣不断提高时，联合国登记册的权

威尤其重要。当然，它可以得到其他专类登记册的辅助和补充，如空间研究委

员会（空间研委会）信息系统、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的空间总登记册或

作为统一参考点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统法协会）《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

议定书未来的空间资产登记册。 

3. 联合国登记册的重要目标，即全球统一登记，只有当各国为每一个空间物
体进行完整而正确的登记时才能实现。因此，应请所有进行外层空间探索和利

用活动的国家加入 1975 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此外，还应
请所有相关的政府间组织按照公约第七条声明接受权利和义务。 

__________________ 

       * 答复按收到时的原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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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外，德国认为，为了实现一致、有效的登记，绝对有必要就如何解释
《登记公约》和 1967 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
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相关条款在各国间达成共识。在实践中，各国家登

记系统登记员需要有一套协调的指导方针。 

5. 每个登记员都应有一份清单，列明本国有国际义务登记射入地球轨道或更
远的物体的情况，这一清单应以通常的国际惯例为基础。然后第二步可以考虑

按照《登记公约》关于在发射国之间订立适当协议的第二条第 2 款（若适用）
订立协议。 

6. 这种通常做法应避免私营部门的空间活动造成的空间物体未予登记情况。
这类空间活动属于国家责任的范围，因此，按照《外层空间条约》第六条，应

经过责任缔约国的批准，并在其持续监督之下。 
 

2. 空间物体未予登记的情况 
 

7. 上文提到的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表明，未予登记的情况很多，而且在不
断增加，特别是私营部门或各国际卫星组织进行卫星发射的情况。因此，要求

作出进一步努力，避免出现在这类情况下各国无一愿承担登记义务的案例

（“反向职权冲突”）。 

8. 按照《外层空间条约》，不准许私营部门有任何脱离政府责任的空间活
动；每个缔约国都对其国民及其空间活动负有责任。 

9. 然而，在实践中，要确定公司和组织的国籍有若干法律问题。就登记系统
的明确程度来说，标准应该是清楚明确的。这类法人注册地的标准可适用于任

何公司或组织——无论是国家性的还是国际性的。对于已实行私有化的原公共

卫星组织，应与其他商业机构一视同仁。 

10. 对于国际公共组织，往往由于责任结构复杂（发射国众多）而导致未予登
记的结果。因此，若对登记未达成共识，就需要有一般的备用办法来解决登记

问题。一个实际的解决办法是，如果对卫星没有其他协议，可以责成东道国登

记。 

11. 造成登记做法不一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发射国”一词的解释各异。此外，
对“促使发射”一词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对这些术语作出协调一致解释的本意

是避免民营空间活动和所涉空间物体与某一缔约国责任关系不明确的情况。 
 

3. 有关在轨空间物体所有权转让的做法 
 

12. 实际上，按照《登记公约》登记空间物体是预留给发射国的权利。所有权
转让后，不可将登记转给另一个（或多个）国家。对所涉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之

后， “一朝是发射国，永远是发射国”这一规则似乎也是未来最恰当的解决办
法。对于一特定空间物体，一提到发射国，对公众来说，责任定位就是清楚明

了的，而提到空间物体主人所属的国家则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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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过，各国并不因此而不能向秘书长提交修改登记的补充说明，提供关于
所有权转让的资料。该资料应具有实用性，因为尽管发射国有正式责任，但对

该空间物体新主人负有责任的国家可能愿意以国际合作的精神直接解决所有权

问题。 
 

4. 有关“外国”空间物体的登记/不登记的做法 

 
14. 考虑到登记所涉的法律问题，即登记国的持续管辖和控制权问题，将运载
火箭末级和有效载荷（卫星）分别登记似乎是最恰当的规则。这一办法解决了

对第三国进行在轨交付时出现的问题。若进行了在轨交付，则客户（即卫星在

轨交付后的第一主人）的相关国家在“委托发射”的意义上应被视为发射国。 

15. 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发射国，且没有按照《登记公约》第二条第 2
款签订协议，那么只有制订新的备用解决办法，才能实现登记每一个空间物体

这一目标。 

16. 考虑到按照《外层空间条约》第八条的“保留管辖和控制权”，根据应然
法，一般的备用解决办法应是，由卫星的第一个经营者同时也是卫星的第一个

经济用户所属的国家来进行登记。 

17. 最后，德国愿强调，德国支持任何方法和协调步骤以改进现行的登记做
法。 
 
摩洛哥 

[原件：英文] 
 

1. 协调各种做法（行政做法和实践做法） 
 

1. 摩洛哥赞成单一的登记程序，即与《登记公约》相关的程序。这将鼓励拥
有空间物体的非缔约国加入《登记公约》。由于两个登记册的互补性，有时可

能造成混乱，特别是在收集资料方面，因此，理想的办法是，所有发射或拥有

空间物体的国家都按照《登记公约》提供必要的资料，说明本国空间物体或所

进行的发射情况。整理各国提交的资料可有助于提高《联合国射入外层空间的

物体的登记册》的功能。 
 

2. 空间物体未予登记的情况 
 

2. 自 1976 年以来，已有 5,730 个具备功能的空间物体射入地球轨道或更远的
空间，其中只有 390 个（百分之七）未予登记，这表明，各国正逐渐认识到批
准外层空间条约特别是《登记公约》的重要性。应努力找出造成空间物体未予

登记的因素，特别是由政府间组织运营或由公约缔约国作为商业交易一部分而

转让给国际组织或其他组织的空间物体。应继续使各国认识到登记已发射的空

间物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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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在轨空间物体所有权转让的做法 
 

3. 各国和国际组织登记空间物体的做法问题工作组应清楚说明缔约国应遵循
的登记程序。应当注意到，《登记公约》对空间物体所有权转让和由此产生的

责任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4. 有关“外国”空间物体的登记/不登记的做法 
 

4. 摩洛哥认为，按照现行有效的条款登记这类物体应是该物体所有者的义
务。 
 

 


